
交換計畫說明會



歡迎隨時提問!



內容

◦計畫流程

◦申請規定

◦申請及交換資格

◦申請時間

◦申請文件

◦獎學金申請注意事項

◦交換生義務

◦常見問題

◦其他注意事項



海外教育計畫 → 交換學生計畫

◦ 申請簡章
◦ 申請流程
◦ 常見問題
◦ 交換學校資訊

◦ 歷屆交換資訊 → 交換心得
◦ 交換獎學金

國際處資訊



申請簡章、計畫流程、常見問題、獎學金
國際處資訊



交換學校資訊

國際處資訊



交換心得
國際處資訊



交換計畫流程

1 繳件 •完成線上填寫(無需繳交紙本)

2

3

4

校內審查
•依要點的審查項目綜合評定

•依審查分數高低按志願序分發

•審查會議後經校長核定

錄取結果公告
•春季班6月 / 秋季班1月

•完成線上錄取確認書

•出發前繳交紙本錄取確認書

繳交資料予姐妹校審核
•完成本校推薦程序

•等待姐妹校審核結果通知、公告



1. 申請至出國交換期程為一年

2. 每年上下學期各受理一次申請案件，以一學期為原則:

➢ 每年2-3月-申請春季班海外交換

➢ 每年10-11月-申請秋季班海外交換

若要延長交換期間仍要重新申請，但無法保證錄取至同一校。

3. 同一學制(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內，最多可交換2次，
最長可交換一年。

交換計畫規定



4. 學生於申請及出國交換期間應維持同一學制。

5. 赴外交換期間必須保有在學身分。

交換計畫規定



1. 本校學位生(含進修部) 

※大一同學僅可申請春季班，延畢生可出國交換

2. 歷年學業總平均分數60分(含)以上

3. 外語能力優良(申請大陸地區則免)，
符合本校及交換學校之要求者。

申請及交換資格



申請及交換資格

托福 TOFEL 雅思 IELTS 多益 TOEIC

iBT 69 5.5 670

● 英語系國家

本校門檻: 若申請學校未特別註明語言能力要求，或要求比本校自訂標準低，則
須符合本校自訂標準，以上擇一即可。

※自下學年度起，將全面採用 CEFR B2 標準作為本校英語能力門檻。



需符合姐妹校語言門檻，該國語言檢定或英語系國家標準。請務

必查詢姐妹校語言能力門檻!!

● 非英語系國家：

※ 若申請學校可接受其他語言檢定，則可免交英語能力證明。
(申請志願序中若有任一所學校要求英語能力證明，仍須於校內申
請時繳交英檢證書。) 

申請及交換資格

※ 若要繳交其他種類英檢證明，請確認欲申請學校是否接受，審
查時將以此為準。
※ 多益部分，除姊妹校有要求看口說+寫作者，否則原則上僅看聽
力+閱讀。



線上資料填寫及上傳

115年2月26日 12PM 至 115年3月26日 12PM

※ 繳交線上資料前，請先檢查過再送出，勿一人繳交多份資料

※ 填完送出看到完成畫面，並收到確認信件後，才算完成申請

申請時間



1. 國立中興大學赴國外姐妹校就讀交換學生申請表

◆ 申請志願以校為單位，同校請只填一次 (紙本須填科系，線上系統只填學校)
◆ 注意姊妹校是否有規定須申請相關科系
◆ 海外/大陸地區可混填，但兩者分別最多填寫五個志願（ex. 海外五校+大陸五校）

※線上系統及申請表所填志願序請一致

2. 在校中文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
※大學部及研究所皆需繳交

3. 兩份線上教師推薦函
※有固定格式且研究生需繳交指導教授的推薦函

申請文件



線上推薦函

1. 請同學禮貌詢問教授是否得幫您推薦，並提供您的姓名、系所
年級、學號給教授。

2. 請在申請系統填寫2位推薦教授名字、信箱。

3. 線上申請送出後系統會自動寄送線上推薦函連結給教授。

4.教授填寫線上推薦函至4/2(四)中午12點整截止。填寫完畢教授
及同學本人皆會收到確認信，請同學需自行確認並禮貌提醒教
授進行填寫。

申請文件



4. 英文自傳及讀書計畫 (各A4兩頁，以第一志願撰寫)

※若志願皆為大陸地區學校，僅需繳交中文版

5.家長同意書(第一志願即可)

6.語言能力證明(僅申請大陸地區者無需檢附)

英檢須為兩年內之成績!!(須於姐妹校申請審核期間仍有效)

※ 校內申請僅接受 2024 年 3 月 26 日後考試之證明。

※ 注意申請學校是否僅接受特定英檢

如截止日前未取得成績單正本，可截圖成績查詢頁面暫做證明，並須於
4/2(四) 中午12點前補件。

申請文件



⚫ 為成功上傳資料，每一檔案需小於2MB
※1 MB=1024 KB

⚫ 上傳之檔案格式以JPG或PDF為限

⚫ 請注意填寫時間，過長會無法成功；接近截止時間系統可
能因多人同時在申請容易有問題，請同學盡早申請。

⚫ 完成線上申請後會收到系統確認

線上系統注意事項



國際處將於初審階段確認申請者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及申請文件是否齊全，
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如有文件缺漏，將以電子郵件通知補件。

補件期限：115 年 4 月 16 日（四）23:59 止
補件方式：請將補繳資料寄至承辦信箱

※文件均為必繳資料；如有缺漏，未於補件期限內補齊者，將視為不符合
甄選資格，不予進行後續評分及分發。

※ 本階段所補繳的「語言能力證明」，僅限已取得之正式成績單影本，於
本階段才取得的語言成績不予受理。

文件初審及補件



國外姊妹校：

➢ 在校成績- 30%

➢ 外語能力- 35%

➢ 自傳及讀書計畫- 30%

➢ 推薦函- 5%

大陸地區姊妹校：
➢ 在校成績- 50%

➢ 自傳- 20%

➢ 讀書計畫- 25%

➢ 推薦函- 5%

可參考簡章中的要點!!

校內審查評分項目



⚫ 交換期間不需於本校選課(碩士生需要選論文學分)，

於交換期間一定要選修相當於本校6學分(修課時間

108小時)之課程，如姐妹校有修課學分數及特殊選

課條件限制，請務必遵守規定。

⚫ 交換生仍須完成本校所有註冊繳費程序，以保留本

校在學學籍。

交換生義務



● 抵達該校及返國兩週內須填寫交換生赴國外研修/抵達本國

通知單。

● 返國兩個月內須繳交心得報告。（學海獎學金獲獎者為兩

週內繳交。）

● 國際處將以Google Classroom的方式來收集赴外交換生的

必繳文件，所有重要訊息(ex: 返國重要資訊、學分抵免重要

日期等)也都會透過此一平台公告。

交換生義務



⚫ 學生應依據本校教務處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於回國後一個月

內以成績單向系(所)申請學分抵免，才不致影響畢業離校的

權益。※表格請自行至國際處網頁下載

⚫ 應盡義務協助及輔導本校同學，並提供相關諮詢及必要資訊。

⚫ 交換生返國後應參與相關宣傳活動（如國際週）至少3小時。

交換生義務



常見問題

A: 可以。不過申請文件中的「在校成績」部分，請

也一併提供原學校之歷年成績單。

Q1: 轉學生是否可以申請?



A: 完成本校的推薦程序，並不保證錄取為姊妹校交換學生，

學生必須通過姐妹校的審查，才能成為交換學生。未能通過

審查者，即喪失出國交換機會，不得改申請至其他學校交換。

常見問題

Q2: 經由本校推薦至姊妹校的人
選，是否一定成為交換學生？



A: 學分採認由各系所決定，同學想知道修某一門課程是否可

以被採認，應詢問系所。

A: 不論是否需採認學分，皆須辦理抵免程序，以符合修業年限所

需的修業紀錄，否則成績單上交換期間將不會顯示任何紀錄，也

無法辦理離校。

常見問題

Q3: 在交換學校修的學分是否可
抵免系上學分？

Q4: 不缺學分的話，要辦理抵免嗎?



A: 由於部分國家(德國、日本、中國大陸)之姊妹校學期時間跟台灣有差

異，返國後姊妹校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核發成績單，導致學分抵免之流程、

時間隨之延遲，若是超過期限，依本校規定，必須註冊下學期，可能就

會影響畢業時間或是未來規劃。可先行繳交其他可證明之文件進行流程

(例如：修課證明/紀錄)，但仍需補交成績單正本。

常見問題

Q5:交換返國後，是否能如期畢
業 / 報到研究所?



1. 確認錄取後，若因各樣因素必須放棄交換，請盡量於提名前
告知國際處。

2. 各姊妹校提名及申請作業時間皆不同，同學們並不會同時收
到姊妹校的聯繫，請待承辦作業和 通知，若已靠近提名和申
請截止日尚未收到相關通知，再請寫信詢問承辦。

3. 男同學請特別注意自己是否有兵役問題，國際處會在學期間
寄信提醒，有需辦理者請依相關規定及時程辦理，勿於出國
前幾天才緊急連絡學校。

其他注意事項



國際事務處官方網站及LINE

其他詳細申請及宣傳活動資訊，

請上國際事務處網站查詢。

國際事務處網站：www.oia.nchu.edu.tw

OIA LINE OIA 官網


